
防檢署 OO分署執行走私動物人道處理作業紀錄表 

一、處理事由： 

二、處理地點： 

三、處理時間：OOO年 OO月 OO日 

四、處理人員： 

五、處理動物種類及數量： 

六、人道處理方式： 

七、現場執行影像紀錄或照片： 

(一)處理前影像紀錄或照片： 

(二)處理後影像紀錄或照片： 

八、本紀錄表應保存二年以上。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

 

 

紀錄人： 

 

科長(主任)： 秘書： 

副分署長： 分署長： 

附件三 


